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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编号：临2017-124 

华夏幸福关于拟与大业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 

 

 

    

风险提示： 

1． 合同类型：增资协议。 

2． 合同金额：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已设立的“大业信托•华夏幸福涿州股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向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涿州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25亿元（信托资金总规模以实际募集金额为准）。 

3．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且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4．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交易概述  

（一） 交易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夏幸福”）全资子公

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御地产”）、京御地产全资子公

司固安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华夏”）、公司间接

全资子公司涿州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州致远”）拟与大业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信托”）签署《增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涉及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已设立的“大业信托•华夏幸福涿州股

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信托资金向涿州致远增资。京御地产拟向涿州致

远增资至16亿元后，大业信托以其已设立的“大业信托•华夏幸福涿州股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向涿州致远投资，投资总金额不超过25亿元，其中，

15亿元的信托资金用于认缴并实缴出资，计入涿州致远的注册资本，剩余信托资

金不超过10亿元计入涿州致远资本公积。 

目前京御地产持有涿州致远90%的股权，固安华夏持有涿州致远10%的股权，

涿州致远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涿州致远注册资本将增加至31

亿元，京御地产持有其51.597%的股权，固安华夏持有其0.016%的股权，大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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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持有其48.387%的股权。 

就京御地产、固安华夏、涿州致远与大业信托及本次交易签署的所有合同（包

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如有）），公司为京御地产、固

安华夏、涿州致远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京御地产以其持有的

涿州致远51.597%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固安华夏以其持有的涿州致远0.016%的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 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

大业信托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将签订具体的交易实施合同。如大业信托退出涿州致远，公司将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交易实施情况进行披露。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俊标；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中石化大厦B塔25楼； 

经营范围：其他金融业。 

大业信托的股东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广东京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三、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条款 

1. 增资安排 

1) 京御地产和大业信托增资认缴的注册资本分别为人民币 15.95亿元和人民币

15亿元，京御地产应同时完成人民币 15.95 亿元注册资本的实缴。在京御地

产完成对涿州致远注册资本的实缴之后，大业信托对涿州致远进行增资，大

业信托认缴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亿元。 

2) 大业信托以信托计划项下所募集的信托资金向涿州致远进行增资，股权增资

价款不超过 25 亿元，其中，15 亿元的信托资金用于认缴并实缴出资，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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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致远的注册资本；剩余信托资金不超过 10亿元计入涿州致远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大业信托持有涿州致远 48.387%的股权。 

3) 除大业信托书面同意放弃本条约定的相关前提条件外，大业信托向涿州致远

实缴股权增资价款的前提条件如下： 

a) 各方已完成本次合作有关的内部审批手续，并取得所有必须的授权、批准或

同意； 

b) 相关文件均已妥善签署，且相关文件的签署已经华夏幸福、京御地产、固安

华夏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c) 京御地产作为股东对涿州致远新增的 15.95 亿元注册资本已实缴到位； 

d) 本次交易的合作文件均已有效签署； 

e) 涿州致远董事会设三名董事，大业信托已向涿州致远派驻董事一名。 

2. 大业信托增资后涿州致远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认缴注册资本） 所占比例 

京御地产 15.995亿 51.597% 

大业信托 15 亿 48.387% 

固安华夏 0.005 亿 0.016% 

合计 31 亿 100% 

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信息为准。 

3. 违约责任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的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反

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或承诺的，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受损害方赔

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大业信托开展合作，有利于补充涿州致远的货币资金，推进涿州致远

旗下项目开发建设进度。交易完成后，京御地产及固安华夏共持有涿州致远



4 

51.613%股权，涿州致远仍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

来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 备查文件 

1. 《华夏幸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18日 


